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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民國62年以前，除已發布都市計畫地區及一些特別指定地區外，其除地區並
無積極管制措施，土地使用型態基本上取決於私人的使用行為與選擇。

—民國62年，因應世界糧食危機，保護優良農田，並使有限的土地資源作經濟
合理之使用，依院頒「限制建地擴展執行方案」、部頒「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辧
法」及「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辧法」僅對「田」地目土地及內政
部指定地區實施限建。

—62年底將1-12等則「田」地目依土地法第81條至第85條規定編定為農業用地，
實施限制，違者依建築法或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定處理。
—64年底將13-26等則「田」地目編定為農業用地一併納入管制。

第１階段

第２階段（局部管制)

第２階段（良田限建)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63.1.31「區域計畫法」公布後，配合區域計畫之公告實施，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實施管制，並依「實施
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辧法」實施建築管理，不再適用「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及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
區建築物管理辧法。
—屏東縣64.10.6首先辧理編定，迄75.11.1嘉義縣辦竣公告編定止，全省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均已完成，並納
入同一使用管制體系。
—桃園市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日期為70年2月15日。

第３階段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將區域計畫之土地分
區使用計畫，各機關
提出之土地單一計畫，
及地方實際需要之各
種使用地套繪於不小
於1/5000土地使用現
況調查圖，以地籍藍
曬圖為底，採用色筆
逐筆手工描繪製作，
作為辦理土地使用分
區及編定之基本圖。

67年土地使用編定
現況調查圖
(第1次)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將區域計畫之土地分
區使用計畫，各機關
提出之土地單一計畫，
及地方實際需要之各
種使用地套繪於不小
於1/5000土地使用現
況調查圖，以地籍藍
曬圖為底，採用色筆
逐筆手工描繪製作，
作為辦理土地使用分
區及編定之基本圖。

69年土地使用編定
現況調查圖
(第2次)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根據土地登記簿
編製土地使用現
況調查清冊或卡
片，其有地籍合
併、分割、或所
有權異動情形，
隨時訂正其清冊
或卡片，以保持
所載資料之完整。

非都市土地編定使
用地籍資料整理卡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70年2月15日公告編定函

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及編定
工作報告

◎土地使用分區編定工作完竣，工作人員就
全程作業切實檢討，其有改進事項，應提
出改進意見。
◎本市業於70年2月15日順利辦理公告，並
據以管制使用。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非都市土
地使用編
定清冊

早期以人工逐筆繕寫造冊，有
異動時以紅筆註記或劃線刪除
另填載於後。

非都市土
地使用編
定清冊

91年起，使用NT版地用子系
統由電腦產製使用分區編定
清冊，逐步實施電腦化作業。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非都市
土地使
用分區
及編定
圖

70年2月15公告之桃園縣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編定圖，係以地
籍藍曬圖為底，採用色筆逐筆
手工描繪製作。

非都市
土地使
用分區
及編定
圖

民國98年起，使用WEB版地
用子系統由電腦產製使用分
區及編定圖，全面實施電腦
化作業。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臺灣北部區域計
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於84年公
告實施，計畫目
的為促進土地及
天然資源的保育
利用。(84年11月
24日)。

區域計畫第1次通盤
檢討(1通)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變更第1次
通盤檢討

99年6月15日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行政院以102年9
月9日院臺建字
第1020054408號
函准予備案，
內政部並依據
區域計畫法第
10條規定，以
102年10月17日
台內營字第
1020810668號公
告實施。

全國區域計畫公告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分區檢討
變更作業

為保護優良農業環境，確保全國農地需求總量，同時兼顧地方發展需
求，依106年4月24日行政院備案，並經內政部於106年5月16日公告實施
之「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各地方政府應就其範圍內之非都市土
地依區域計畫法第15條規定基於全國農地需求總量檢討修正、宜維護
總量及農地使用管制指導原則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等使用分
區檢討變更工作，其辦理方式及程序均應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辦理。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國土計畫法業
經立法院於104
年12月18日三讀
通過，並經總
統105年1月6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4511號
令公布，行政
院定自105年5月
1日施行。

國土計畫法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105/05
國土計畫法
施行

【第一階段】

107/05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第二階段】

110/05
縣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第三階段】

114/05
功能分區圖公告
國土計畫全面執行
區域計畫法廢止

《２年》 《３年》 《４年》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目前非都市土地係按現況劃設為11種使用分區及19種使手地，後續將依據自然環境條件、糧
食目給率目標及城鄉發展願景等，劃設「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
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以計畫引導土地使用。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１類
（敏感程度較高)

第１-１類
（保護區)

第１類
（優良農地)

第１類
（都市計畫區)

第２類
（敏感程度次高)

第１-２類
（排他性)

第２類
（良好農地)

第２-１類
（鄉村區等)

第３類
（國家公園)

第１-３類
（儲備用地)

第３類
（坡地農地)

第２-２類
（開發許可)

第４類
（都市計畫保護區)

第２類
（相容性)

第４類
（鄉村區、原民聚落)

第２-３類
（重大計畫)

第３類
（特定區)

第５類
（都市計畫農業區)

第３類
（原民鄉村區)

森林區 河川區
國家公
園區

山坡地
保育區

風景區
特定農
業區

一般農
業區

工業區 鄉村區
特定專
用區

取代



檔案追追追之簿留痕跡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檔案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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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電話：03-4570461分機309  網址：ttps://www.pingzhen-land. tycg.gov.tw/


